附件5：
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师教学质量考核

审核性评价评分表

学年:2023-2024学年               教师姓名：      

	分数

类型
	具指标体
	成  绩

	基本分
	教师具有责任心和敬业精神，能够高质量完成各项教学任务，加50分；能够按要求完成相关教学任务加40分；基本上按要求完成相关教学任务，加30分。
	

	加分项
	承担人才培养方案修订、教学大纲编写、实习大纲编写等工作，撰写人加10分。
	

	
	指导本科生参加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、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竞赛，国家级获奖加20分；省级获奖加10分；校级获奖加5分。作为本科生各类赛事考官，国家级赛事加20分，省级赛事加10分，校级赛事加5分。
	

	
	作为评课教师加20分。
	

	
	承担教研室课时量超过其所在教研室平均课时量，每超10%加1分。
	

	
	根据医院中期教学评估结果，前20名科室的教学秘书分别加20-1分。每多担任一届教学秘书加5分。
	

	
	完成每学期期末考试的命题、监考、集中阅卷、成绩上报工作，且未发生差错，加20分；使用电子化阅卷系统，加3分。
	

	
	参加学校、学院组织的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各种培训活动，每参加一次加5分。
	

	
	作为第一作者发表SCI教学论文，每篇加20分；中文核心或统计源期刊教学论文，每篇加10分；CN刊号教学论文，每篇加5分。
	

	
	主持国家级教学研究立项者加20分；省级教学研究立项者加10分，校级教学研究立项者加5分。
	

	
	在各类国家级教学竞赛活动中获奖加20分，省级获奖加10分，校级获奖加5分；院级教学竞赛活动中获特等奖加5分，一等奖加4分，二等奖加3分，三等奖加2分，参加加1分。（同一位教师参加不同级别教学竞赛计分不累计，以最高分为准）
	

	
	获省级教学相关表彰，加20分；获校级教学相关优秀表彰（含优秀教师、十佳临床教师、教学贡献新华奖等），加10分。
	

	
	开设三门以上课程者（包括公共选修课）加10分。
	

	减分项
	质量工程项目未按时结题的减20分。
	

	
	未按照大学及教学管理部门要求及时开展教学任务安排、考试安排等情况，视情节减5 --- 10分。
	

	
	无故不接受教学任务视情节减5 --- 10分。
	

	
	期末考试成绩更改，视错分分值及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，相应教师减5 --- 10分。
	

	
	未经学校批准擅自去校外兼课视情节减5 --- 10分。
	

	
	未经教学管理部门、大学审核批准，私自停课、调串课，视情节调课申请人减5 --- 10分。
	

	总    分
	


 教研室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